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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4批次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的通告

（2025 年第 5 期）

近期，在我局发布的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信息通告中，涉及

4 批次食品不合格。现将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通告如下：

一、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阳曲园区二勇五金店销售的长山

药

（一）抽检基本情况

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阳曲园区二勇五金店销售的长山药，

经成都市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抽样检验（抽样单编号为：

DBJ25140738684930616），咪鲜胺和咪鲜胺锰盐项目不符合 GB

2763-2021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》要

求，检验结论为不合格。

（二）经营环节核查处置情况

1.风险控制及排查整改情况

山西综改示范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

阳曲园区二勇五金店进行现场检查，现场未发现该批次不合格

食品。经排查，导致不合格的原因是农药残留超标。

整改措施：1.必须保留相关进货查验记录，把食品进货时

间、保质时间、生产日期时间进行登记，避免库存中有过期食

品；2.加强日常清洁；3.建立严格的卫生检查制度，采购时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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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验收，必须查验食品合格证明文件证明或检验报告，店内验

收时再次查验，避免此类食品问题再次发生。

2.依法处罚情况

经调查，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阳曲园区二勇五金店的行为

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第二项项：

“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、食品添加剂、食品相关产品：（二）

致病性微生物，农药残留、兽药残留、生物毒素、重金属等污

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

限量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、食品相关产品。”第五十三条第一

款：“食品经营者采购食品，应当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食品

出厂检验合格证或者其他合格证明（以下称合格证明文件）。”

第六十五条：“食用农产品销售者应当建立食用农产品进货查

验记录制度，如实记录食用农产品的名称、数量、进货日期以

及供货者名称、地址、联系方式等内容，并保存相关凭证。记

录和凭证保存期限不得少于六个月。”的规定，已构成销售不

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违法行为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六条第四款之规定，由于当事人无销

售票据和销售台账记录，违法所得无法取证认定。现责令当事

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，并决定处罚如下：

1.警告；

2.罚款 5000 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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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潇河产业园龙城小院餐厅使

用的碗

（一）抽检基本情况

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潇河产业园龙城小院餐厅使用

的碗，经河北恒一联华检测科技有限公司检验（抽样单编号为：

DBJ25140738148631278），阴离子合成洗涤剂(以十二烷基苯

磺酸钠计)项目不符合 GB 14934-2016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

毒餐(饮)具》要求，检验结论为不合格。

（二）经营环节核查处置情况

1.风险控制及排查情况

山西综改示范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

范区潇河产业园龙城小院餐厅进行现场检查，要求立即停止该

产品的使用，对不合格食品紧急下架、召回。经排查，导致不

合格的原因是过程控制不严，工作人员未按规定进行过程控

制，导致洗洁剂含量超标。

整改措施：1.立即停用不合格的餐用具，并单独存放；2.

加强员工培训，对餐厅内的餐用具必须按照“一洗、二(冲)

清,三消毒、四保洁”的顺序进行操作,禁止使用未经消毒的餐

用具；3.长效管理，检修清洗设备，建立每日清洁、每月维护

制度，细化各步骤要求，留存清洗记录台账，确保全程可追溯。

2.依法处罚情况

经调查，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潇河产业园龙城小院餐

厅未按照要求对餐具进行清洗消毒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五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。依据《中华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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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(五)项的规定责

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，并给予警告。

三、山西晋儒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综改区分公司使用的小碗

（一）抽检基本情况

山西晋儒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综改区分公司使用的小碗，经

河北恒一联华检测科技有限公司检验（抽样单编号为：

DBJ25140738148631268），阴离子合成洗涤剂(以十二烷基苯

磺酸钠计)项目不符合 GB 14934-2016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

毒餐(饮)具》要求，检验结论为不合格。

（二）经营环节核查处置情况

1.风险控制及排查情况

山西综改示范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山西晋儒餐饮管理有

限公司综改区分公司进行现场检查，要求立即停止该产品的使

用，对不合格食品紧急下架、召回。经排查，导致不合格的原

因是过程控制不严，工作人员未按规定进行过程控制，导致洗

洁剂含量超标。

整改措施：1.优化消毒流程，强化操作规范，对现有消毒

设备进行全面检修校准，联系专业机构对消毒柜进行调试，确

保消毒温度符合标准，每日开机前进行设备自检并记录，明确

流程标准;组织保洁及后厨人员开展消毒操作专项培训；2.完

善管理制度，健全监管体系，增加卫生巡检频次，由食品安全

管理员每日开展 2 次专项巡检，重点核查餐具消毒、储存情况，

发现问题立即整改并记录;建立考核问责机制，将餐具卫生管

理纳入员工绩效考核；3.明确餐具卫生突发问题的处置流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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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期开展应急演练，提升风险应对能力，对不符合卫生条件的

餐用具进行全部更换。

2.依法处罚情况

经调查，山西晋儒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综改区分公司未按照

要求对餐具进行清洗消毒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

品安全法》第五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(五)项的规定责令当事人

改正上述违法行为，并给予警告。

四、山西众鑫缘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使用的小碗

（一）抽检基本情况

山西众鑫缘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使用的小碗，经河北恒一联

华 检 测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检 验 （ 抽 样 单 编 号 为 ：

DBJ25140738148631268），阴离子合成洗涤剂(以十二烷基苯

磺酸钠计)项目不符合 GB 14934-2016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

毒餐(饮)具》要求，检验结论为不合格。

（二）经营环节核查处置情况

1.风险控制及排查情况

山西综改示范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山西众鑫缘餐饮管理

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，要求立即停止该产品的使用，对不合

格食品紧急下架、召回。经排查，导致不合格的原因是过程控

制不严，工作人员未按规定进行过程控制，导致洗洁剂含量超

标。

整改措施：1.对所有在用餐具、备用餐具对餐具清洗区、

消毒设施、保洁柜等进行彻底的重新清洗、消毒和保洁，确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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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与设施卫生；2.重申并公示流程、明确每一步骤的具体要

求和标准。加强过程监控，对消毒温度、时间、消毒液浓度等

关键控制点进行定时监测和记录，确保每次消毒都有效；3.

再次组织全体餐具清洗消毒人员开展专项培训，强化员工卫生

意识教育，要求操作前必须洗手、穿戴整洁工作衣帽，重点学

习《食品安全法》及相关法规、餐具洗消标准流程、卫生知识、

消毒剂安全使用等内容并进行考核，确保人人过关。

2.依法处罚情况

经调查，山西众鑫缘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未按照要求对餐具

进行清洗消毒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

第五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

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(五)项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

法行为，并给予警告。

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5 年 12 月 11 日


